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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 川 省 教 育 厅 
 

四川省教育厅关于转发教育部科技司《关于及时开展 

教育部科学技术研究项目验收和结题工作的通知》的通知 
 

各高等学校： 

现将教育部科技司《关于及时开展教育部科学技术研究项目

验收和结题工作的通知》（教技司﹝2015﹞53 号）转发你们。各

相关高校要按照通知要求，登陆教育部科技管理平台，认真核对

附件清单所列未开展验收（结题）项目的实际情况，按照相关管

理办法和教育部有关规定，务于 2015 年底前完成相关项目的验

收（结题）工作。 

科研项目结题验收是科研项目管理的重要环节，各高校要高

度重视，定期对科研项目的执行情况进行全面清理并应按时按相

关要求做好项目结题验收工作，全面强化科研项目从立项到结题

的全程监管、规范运行。教育厅将适时对科研项目结题验收工作

进行抽检，对无正当理由不按期结题的教育厅科研项目及所承担

高校进行通报。 

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四川省教育厅 

2015 年 4 月 7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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